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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说明及风险提示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（1）本次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深圳市

重大产业投资集团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是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，不具备

强制约束力。协议涉及的相关具体合作内容和细节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，协议

后续的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上述合作事项将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

体协议为准，签署具体协议的时间尚未确定。协议本身不产生具体收益，协议的

签署对公司本年度总资产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不存在直接影

响。  

（2）关于双方通过双碳产业基金推动收购深圳市千懿氢能有限责任公司，

后续的收购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尚未签订正式协议，签署具体协

议的时间尚未确定。该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注册设立，成立时间较短，目前

团队人员较少。截至目前，目标公司无相关专利，产品处于研发阶段，后续产品

研发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；目标公司的产品尚未形成收入，后续的订单获取情

况存在不确定性。截至目前，公司主营业务仍为宽带接入服务、IDC、云计算等

互联网增值服务。 

（3）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2021 年年度报告，四川华信（集团）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

行审计，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（川华信专（2022）第 0324



号）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规定，公司股票交易于

2022 年 4 月 29 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目前，

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尚未消除。 

 

一、媒体报道简述 

2022 年 5 月 13 日，有关媒体报道公司宣布与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达成

战略合作，双方合作成立双碳产业基金，在深圳建设氢能产业园，将氢燃料电池

技术和整车总装技术引入深圳落地。双方通过双碳产业基金推动收购深圳市千懿

氢能有限责任公司，公司最终将成为其单一大股东。 

 

二、相关事项说明 

（一）经核实，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为公司与深圳市重大产业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成立双碳产业基金签署的初步意向协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双方合作成立双碳产业基金，基金首期规模十亿元。 

（2）双方通过双碳产业基金共同推动收购千懿氢能项目。 

上述协议为框架合作协议，不具备强制约束力。协议涉及的相关具体合作内

容和细节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，协议后续的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

上述合作事项将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，签署具体协议的时间尚未确定。 

（二）关于“双方通过双碳产业基金推动收购深圳市千懿氢能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千懿氢能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”，后续的收购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重

大不确定性，尚未签订正式协议，签署具体协议的时间尚未确定。 

（三）千懿氢能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注册设立，成立时间较短，目前团队人

员较少。截至目前，目标公司无相关专利，产品处于研发阶段，后续产品研发成

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；目标公司的产品尚未形成收入，后续的订单获取情况存在

不确定性。 

（四）目前氢能源市场整体处于发展的相对初期，未来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存

在不确定性。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宽带接入服务、IDC、云计算等互联网增值服

务，发展氢能源业务仍面临主营业务整合的不确定性。 

 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 



（一）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是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，协议本身

不产生具体收益，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总资产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

等财务指标不存在产生直接影响的情况。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

948,978.24，净资产为 137,366.77 万元，2021 年年度，公司营业收入 395,177.70

万元同比下降 24.59%，净利润为-136,810.34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减少 1331.47%，

仍存在部分经营性风险。 

（二）框架协议涉及的相关具体合作内容和细节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，协

议后续的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上述合作事项将以双方后续签订的

具体协议为准，签署具体协议的时间尚未确定。 

（三）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2021 年年度报告，四川华信（集团）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

行审计，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（川华信专（2022）第 0324

号）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规定，公司股票交易于

2022 年 4 月 29 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目前，

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尚未消除。 

 

四、郑重提醒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是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

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请广大投资

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5 月 14 日 

 


